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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

——收入》应用指南 

 

一、日常活动的认定 

本准则第二条规定，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、会导致

所有者权益增加的、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。其

中“日常活动”，是指企业为完成其经营目标所从事的经常性活动以及

与之相关的活动。 

比如，工业企业制造并销售产品、商品流通企业销售商品、保险

公司签发保单、咨询公司提供咨询服务、软件企业为客户开发软件、

安装公司提供安装服务、商业银行对外贷款、租赁公司出租资产等，

均属于企业为完成其经营目标所从事的经常性活动，由此产生的经济

利益的总流入构成收入。 

工业企业转让无形资产使用权、出售不需用原材料等，属于与经

常性活动相关的活动，由此产生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也构成收入。 

企业处置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等活动，不是企业为完成其经营目

标所从事的经常性活动，也不属于与经常性活动相关的活动，由此产

生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不构成收入，应当确认为营业外收入。 

二、商品所有权上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的判断 

根据本准则第四条规定，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

酬转移给购货方，构成确认销售商品收入的重要条件。 

（一）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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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指与商品所有权有关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同时转移。与商品所有权有

关的风险，是指商品可能发生减值或毁损等形成的损失；与商品所有

权有关的报酬，是指商品价值增值或通过使用商品等产生的经济利

益。 

（二）判断企业是否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

购货方，应当关注交易的实质，并结合所有权凭证的转移进行判断。 

通常情况下，转移商品所有权凭证并交付实物后，商品所有权上

的主要风险和报酬随之转移，如大多数零售商品。某些情况下，转移

商品所有权凭证但未交付实物，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随之

转移，企业只保留了次要风险和报酬，如交款提货方式销售商品。有

时，已交付实物但未转移商品所有权凭证，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

和报酬未随之转移，如采用支付手续费方式委托代销的商品。 

三、销售商品收入金额的计量 

根据本准则第五条规定，企业销售商品满足收入确认条件时，应

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

额。 

从购货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，通常为公允价值。某些

情况下，合同或协议明确规定销售商品需要延期收取价款，如分期收

款销售商品，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，应当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

款的现值确定其公允价值。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与其公允价值之间

的差额，应当在合同或协议期间内，按照应收款项的摊余成本和实际

利率计算确定的摊销金额，冲减财务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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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销售商品收入确认条件的具体应用 

（一）下列商品销售，通常按规定的时点确认为收入，有证据表

明不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的除外： 

1．销售商品采用托收承付方式的，在办妥托收手续时确认收入。 

2．销售商品采用预收款方式的，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，预收

的货款应确认为负债。 

3．销售商品需要安装和检验的，在购买方接受商品以及安装和

检验完毕前，不确认收入，待安装和检验完毕时确认收入。如果安装

程序比较简单，可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。 

4．销售商品采用以旧换新方式的，销售的商品应当按照销售商

品收入确认条件确认收入，回收的商品作为购进商品处理。 

5．销售商品采用支付手续费方式委托代销的，在收到代销清单

时确认收入。 

（二）采用售后回购方式销售商品的，收到的款项应确认为负债；

回购价格大于原售价的，差额应在回购期间按期计提利息，计入财务

费用。有确凿证据表明售后回购交易满足销售商品收入确认条件的，

销售的商品按售价确认收入，回购的商品作为购进商品处理。 

（三）采用售后租回方式销售商品的，收到的款项应确认为负债；

售价与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，应当采用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摊，作

为折旧费用或租金费用的调整。有确凿证据表明认定为经营租赁的售

后租回交易是按照公允价值达成的，销售的商品按售价确认收入，并

按账面价值结转成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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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提供劳务收入确认条件的具体应用 

下列提供劳务满足收入确认条件的，应按规定确认收入： 

（一）安装费，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安装的完工进度确认收入。

安装工作是商品销售附带条件的，安装费在确认商品销售实现时确认

收入。 

（二）宣传媒介的收费，在相关的广告或商业行为开始出现于公

众面前时确认收入。广告的制作费，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制作广告的

完工进度确认收入。 

（三）为特定客户开发软件的收费，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开发的

完工进度确认收入。 

（四）包括在商品售价内可区分的服务费，在提供服务的期间内

分期确认收入。 

（五）艺术表演、招待宴会和其他特殊活动的收费，在相关活动

发生时确认收入。收费涉及几项活动的，预收的款项应合理分配给每

项活动，分别确认收入。 

（六）申请入会费和会员费只允许取得会籍，所有其他服务或商

品都要另行收费的，在款项收回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确认收入。申

请入会费和会员费能使会员在会员期内得到各种服务或商品，或者以

低于非会员的价格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，在整个受益期内分期确认

收入。 

（七）属于提供设备和其他有形资产的特许权费，在交付资产或

转移资产所有权时确认收入；属于提供初始及后续服务的特许权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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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提供服务时确认收入。 

（八）长期为客户提供重复的劳务收取的劳务费，在相关劳务活

动发生时确认收入。 

 


